
大會隊職員須知 

一、參賽證明：選手檢錄及參加比賽時應隨身配戴「109年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籌備處

製發之選手證及分級證（含國際分級卡或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核發有效期之分級

證）」。另，射箭項目需額外配戴「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選手分級證－射箭備

卡」，方可參賽（選手不得以身分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服務證、學生證或駕照

等證件替代）。如選手證遺失，務必備妥1吋相片盡速到大會競賽組申請補發。比賽時

間，經查選手分級有疑義者或受提正式抗議時，須重新辦理鑑定，選手及團隊需配合辦

理，未配合辦理者，取消選手本次賽會參賽資格。 

二、獎勵規定：各競賽種類(註冊達 3 個單位以上)比賽項目註冊人數若達競賽規程舉行比

賽條件時(2 人/隊以上)，由競賽組編配列入賽程。比賽進行前，實際出賽人數只剩 1 

人(組/隊)或 2 人(組/隊)時，比賽照常進行，依競賽規程第十條獎勵規定給予獎牌及

獎狀。 

三、號碼布：下列競賽種類號碼應依規定配掛於運動服上衣，未按規定配掛者，不得參加比

賽。 

(一)田徑：胸前、背後各1面（跳高擇一），另輪椅組選手輪椅背面多1面。 

(二)桌球：背後1面。 (三)射擊：背後1面。 

(四)保齡球：胸前、背後各1面。 (五)地板滾球：胸前、背後各1面。 

(六)射箭：配掛於箭袋1面。  

四、申訴及抗議： 

(一)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依各競賽種類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

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如秩序冊

競賽規程附表六)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不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

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該競賽種類之裁判長正式提出。 

(二)有關參賽選手分級不符之抗議，得先以口頭提出抗議，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提出書面(如秩序冊競賽規程附表七)抗議，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不予

受理。書面抗議應由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該競賽種類裁判長正式提出。 

(三)正式申訴、抗議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5,0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抗議理由未成

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並列入籌備處經費收入。 

五、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條文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條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類之審判(仲裁)委員會判定之，其判決為終

決。 

(三)運動員身份資格或分級抗議案件，經相關分級或審查單位確認後，由運動競賽審查

會裁定。 

(四)非上述三款之爭議，由運動競賽審查會審查裁定之。 

六、為確保各競賽場館競賽品質及安全，在比賽中除大會技術人員、工作人員、參賽選手和

教練外，其餘人員請在觀眾席參觀，嚴禁入場。射擊及射箭比賽參賽隊職員必須聽從大

會裁判人員指揮。 

七、比賽因偶發事件停止，再繼續比賽時，其停止前比賽時間及得分仍然有效。 



八、各項比賽決賽後於競賽場地立即頒獎，選手請穿著單位服裝接受頒獎。 

九、選手證及分級證，不得轉借他人使用，違者當場沒收，並取消比賽資格。 

十、競賽期間大會工作人員、技術人員、支援人員及參賽隊職員，應遵守衛福部所頒

「COVID-19生活防疫指引、因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及因應指引公眾集會」等相關，

出入競賽場館應全程配戴口罩，配合大會人員體溫感測，倘有上呼吸道症狀者，依大會

所訂防疫規定辦理。 

十一、參賽選手於比賽前得脫下口罩進行競賽活動，比賽完成後應配戴口罩離場。 

十二、競賽期間參賽隊職員不遵守上開配戴口罩規定，經大會人員勸導後，仍不配戴口罩，

則大會有權不予同意其進入場館。 

十三、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領隊會議或技術會議中宣布及補充說明，前揭事項錄列會

議紀錄，請各單位代表務必派員與會，俾維參賽人員權益。 


